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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中招第一批次学校录取最低分数确定
昨日，沈阳发布 2021 年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第一批次（统招公费生、
民办学校自费生）学校录取最低分
数（含体育与健康课程考试成绩，按
招生计划学校代号顺序排列）确定。

辽宁省实验中学录取最低分
数 734 分，东北育才学校录取最
低分数 725 分，沈阳市第二中学
录取最低分数 731 分，沈阳市第
二十中学和沈阳市第 120中学录
取最低分数728分。

7 月 24 日 15 时起，考生和家长可登录“沈阳招生考试网”
（www.syzsks.net），输入考生本人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和姓名，免
费查询录取结果。

根据《沈阳市招考委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1年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沈招考委发〔2021〕3
号），凡在普通高中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420分（含）以上且未

被录取的考生，可于7月25日9时至15时登陆“沈阳招生考试网”
（www.syzsks.net），补报上述学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志愿，并于当
日17时前到报名所在区、县（市）招考办，办理补报志愿信息确认手
续。补报志愿的考生及家长可于7月27日10时至7月28日17时，
登陆“沈阳招生考试网”（www.syzsks.net），输入考生本人身份证
号、准考证号和姓名查询补录取结果。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下列学校可以补录：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
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
书面作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
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
化运作。

《意见》中确定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广州
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市、南通市为全
国试点，其他省份至少选择1个地市开展试点。

《意见》中指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

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
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回
归校园，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学
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
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
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学校要完善作业管理
办法，加强学科组、年级组作业统筹，合理调控作
业结构，确保难度不超国家课标。建立作业校内
公示制度，加强质量监督。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
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
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
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

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在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方面，《意见》要求，发

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将作业设
计纳入教研体系，系统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
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鼓
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
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

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
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教师
要认真批改作业，及时做好反馈，加强面批讲
解，认真分析学情，做好答疑辅导。不得要求学
生自批自改作业。

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制定出台
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材料管理办法。严禁超标超

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
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依法依规坚决查
处超范围培训、培训质量良莠不齐、内容低俗违
法、盗版侵权等突出问题。

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
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
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培训机构不得高薪
挖抢学校教师；从事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必须具
备相应教师资格，并将教师资格信息在培训机
构场所及网站显著位置公布；不得泄露家长和
学生个人信息。进一步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
及时掌握校外培训机构情况及信息，完善“黑白
名单”制度。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沈阳试点！寒暑假期不得组织学科培训

7月24日，沈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
“沈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十
场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毛印百、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萍进行新闻发布。

市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毛印百表示，2021
年7月24日0时至20时，沈阳报告新增1例南京
输入确诊病例和2例关联无症状感染者，均已转
入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目前正积极落实隔离医学观察和不在沈人
员信息横传等管控措施，排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待确诊病例行动轨迹调查确认后，第一时间向社
会公布。对涉及的26个疫点进行封闭并由市区
两级疾控中心负责进行终末消毒，同时进行消毒
效果评价，消除传播风险。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萍表示，7月
24日，我市在对7月6日以来从南京来返沈人员
排查中发现1例南京输入确诊病例，同时在其密
切接触者中检出2例关联无症状感染者，我市立
即开展流调溯源、人员排查、核酸检测、重点场所
管控及消毒消杀工作，现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

某女，24岁，无业，2021年7月14日乘坐厦门
到沈阳的MF8069次航班返沈，经停南京禄口机
场，其间就餐一次。沈阳在对从南京来返沈人员
排查中，发现其曾在17日出现低烧伴咽痛等不适
症状，遂立即通知120急救车将其转运至沈阳市
第四人民医院北院区实施隔离观察，并采集其生
物标本送市疾控中心进行核酸检测，回报其结果
为阳性。沈阳市卫生健康委立即启动转运程序，
将患者转入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治
疗。经省级医疗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普通型）。

某男，47岁；某女，48岁，系上述确诊病例的
父母，作为其女儿的密切接触者，今晨一同由
120急救车转运至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北院区
实施隔离观察，同时采集2人生物标本送市疾控
中心进行核酸检测，回报其结果均为阳性。沈
阳市卫生健康委立即启动转运程序，将2人转入
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治疗。经市
级医疗专家组会诊，2人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
状感染者。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沈阳新增1例南京输入确诊病例
2例关联无症状感染者系确诊病例父母

沈部分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公布确诊病例行程轨迹

经沈阳市新冠疫情防控专家组研判论证，
并报请省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同意，现将沈阳市
大东区珠林路 50-15 号楼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2021年7月24日，我市新增1例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现已转入定点医疗机构隔离
治疗，病情稳定。通过询问患者本人及家属，并
结合相关部门大数据信息比对，形成确诊病例
行程轨迹如下：

某某，现住址：大东区珠林路荣乐社区。
7 月 14 日从厦门高崎机场乘坐 MF8069 次

航班（经停南京禄口机场）于 7月 15日 0时抵达
沈阳桃仙机场。7月15日16时至浑南区富民南
街D-6号千寻宠物基地；18时20分至沈河区正
阳街269号极炙串屋就餐；19时至中街，先后到
皇城恒隆广场乔丹专卖店、北京稻香村中街旗
舰店购物；20时49分至蜜雪冰城小什字街店购

物。7月16日18时至沈河区北京稻香村中街旗
舰店购物；18时30分至大东区津桥路新世界百
货 5 楼长谷奇闻录真人实景密室，21 时左右至
家附近移步便利店。7月19日13时35分自驾房
车去内蒙古旅游，途中经停新鲁高速新民服务
区，22时到达新鲁高速科尔沁服务区，驻车后在
房车内过夜。7月20日10时30分到达可汗山景
点；13时 30分到达九曲弯景区；18时 30分到达
乌拉盖湖停车场，驻车后在房车内过夜。7月21
日12时到达布林泉景点，14时左右返沈，途中经
停新鲁高速新民服务区。7月22日10时左右在
沈河区文化路一方广场短暂停留，12时20分至
大东区大什字街草仓路 3505菜市场大厅，后至
附近移步便利店。

7月23日17时左右自驾房车前往浑南区鸟
岛，驻车后在房车内过夜。

7月24日，排查后接受隔离观察。


